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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科 技 和 经 济 委 员 会
浦科经委规〔2021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

重点科技项目配套专项操作细则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管理局（管委会），各直属企业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根据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浦府规〔2021〕

1号），经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理事会审定，现将《浦东新区科

技发展基金重点科技项目配套专项操作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

照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2021 年 6 月 10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1-06-11 印发

（共印 7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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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重点科技项目配套专项
操作细则

为提高浦东新区的科技研究水平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，推进科技

成果产业化，鼓励企事业单位承担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根据《浦东新

区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浦府规〔2021〕1号），制定本操作细则。

第一条 资助对象

工商注册、税收户管均在浦东新区的单位。

第二条 资助内容

承担项目须市级及以上科技部门以政策文件、申报指南、申报通

知、操作细则、立项合同等形式明确要求区政府或区科技部门予以配

套资助且明确配套比例，或明确鼓励、优先立项支持区级财政配套扶

持。主要包含以下类别：市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的“上海市科技型中小

企业技术创新资金”、“上海市科技小巨人（含培育）”等市级科技计

划项目。

第三条 资助金额

本专项采用无偿资助后补贴形式，原则上对完成项目并验收合格

的科技计划项目予以配套资助，同一项目按从优不重复支持。

项目配套资助金额不超过上级部门要求区级配套的资金额度，单

个项目最高资助额度不超过 200万元。

第四条 申报程序

申报单位根据“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重点科技项目配套专项年

度申报指南”所发布的条件和内容，在浦东新区财政科技投入专项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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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监督服务平台上在线申报。

第五条 审核和资金拨付

申报项目由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科经委”）

操作机构受理、审核，操作机构根据审核结果提出资助方案，报科经

委批准，审核通过后由科经委发文公布，对配套资助项目予以一次性

拨款。

第六条 监督检查

科经委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、监督与检查。

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履行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相关管理办法

的规定，积极配合相关监督检查工作。

第七条 应用解释及施行日期

本操作细则由科经委负责解释，自 2021年 7 月 12 日起实施，

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。原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重点科技

项目配套资金操作细则》(沪浦科〔2016〕59号)同时废止。


